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受理民眾抱怨處理程序

1、 本局為有效處理民眾抱怨事項，順暢民意溝通協調管道，以加強為民服務工作之推行，特訂定本處理程序。

2、 本處理程序所指民眾抱怨事項係為民眾對於本局服務人員之服務態度，接聽電話禮貌，法令專業素養、洽公場所設施及施工情形等有所不滿或指教時，以書面（填寫意見表、傳真或電子郵件）、電話及現場言詞表達方式所提出具體申訴或建議。

3、 民眾抱怨以現場言詞表達方式時，由受理抱怨人員處理，無法解決時，由其主管負責紓解、傾聽民意，瞭解抱怨實情，予以委婉詳盡說明，以立即消弭民怨為原則。

4、 現場抱怨或電話抱怨處理原則：

1.化解爭端、解決問題。

2.態度誠懇

3.適時予以道歉。

4.應有任勞、任怨、任謗之胸襟，虛心接納批評之雅量。

5、 民眾以電話方式抱怨時，受理抱怨人員應代為填寫「民眾抱怨意見表」，，簽送被抱怨事項所屬單位，於六日內回覆抱怨人並副知秘書室。

6、 民眾以書面（民眾抱怨意見表、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抱怨時，總收文收件後，即交被抱怨單位處理，除電子郵件於三日內回覆外，應於六日內回覆抱怨人，及填寫處理情表後副知秘書室。

7、 民眾選擇抱怨不須回覆或其抱怨事項不具體又未留下聯絡住址或電話時，則於簽核後副知秘書室，結案存查。

8、 民眾抱怨案件由秘書室定期彙總檢討，並作成改善建議，要求各單位改進，並由秘書室追蹤考核，以提昇服務品質。

9、 民眾抱怨意見表（表一）、處理情形表（表二）及處理情形統計表（表三），定期於本局網頁公布週知 ，並影轉本局各單位。

10、 本處理程序奉  局長核定後照案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

